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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工 业 报 社
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
暨中国新工业博览会组委会

中工委函〔2023〕06 号

关于征集第十六届

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分论坛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

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。

依据国家有关新时期、新阶段的工业发展工作部署和要求，由中国

工业经济联合会、中国企业联合会指导；欧亚经济合作组织、浙江

省、陕西省、天津市、内蒙古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天津市及

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等省区市工信部门支持；中国工业报社主办；陕

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、陕西省秦商总会、陕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基金

会、中华博士会、中哈一带一路联合协会等国内外数十家组织机构

联合协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（以下简称“丝路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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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”）定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在陕西西安举行。

本届峰会召开期间将举办主旨论坛及开幕式，同期召开碳中

和、碳达峰发展圆桌对话会、欧亚国际产能合作园区云直播对话会、

工业遗址保护大会、先进制造业（智能制造）等多项平行会议活动。

一、分论坛活动设置：

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工业领域专业分论坛，有关事项如下：

1.选题优先领域包括工业互联网物联网、前沿新材料、生物医

药、量子通信技术、新能源、智能制造、5G技术应用、人工智能、

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等；

2.根据论坛的内容统一命名为“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

会”某领域分论坛；

二、申报及立项

1.申报主体：各省市、自治区政府部门、开发区管委会、科技

部门、工业行业组织、高校科研院所、学会组织、大型企业等。

2.申报条件：各分论坛参会人员和规模不少于 200 人，且有专

家、院士、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组织代表参加；有合作项目签约落

地，国家相关部委、省市政府部门支持、指导的论坛活动优先考虑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请申办单位高度重视分论坛组织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精心

组织，周到服务，注重学术综述，活动总结及会议图片视频、会议

报告等相关成果资料的收集整理，会后需向组委会提供总结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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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意向申办单位要做好分论坛活动的宣传推广，嘉宾邀请，人

员组织接待工作，确保分论坛各项活动圆满成功举办。

3.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各项分论坛的征集工作截

止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 日。

四、申报受理方式

1.请各申请单位在受理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提交申报材料（一式

两份），同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zgwcsn@126.com。

五、申报及咨询电话

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暨中国新工业博览会组委会

联系人：刘鹏涛 电话：029-33287578，18092836166

传真：029-33287578 邮箱：zgwcsn@126.cn

附件：第十六届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总体方案

中国工业报社

2023 年 8 月 4 日

中国工业论坛丝路峰会暨

中国新工业博览会组委会

2023 年 8 月 4 日


